
 

 

設籍北市未滿 6 歲兒童且其

父母或監護人其中一人設籍

並實際居住北市滿二年者。 

設籍北市未滿 6 歲的低收入

戶或特殊個案、特殊境遇家

庭之兒童。 

設籍北市未滿 12 歲的罕見

疾病或重症兒童。 

設籍北市未滿 2 歲的極低體

重兒童【出生體重小於

1500 克】。 

 

設籍北市第 3 胎（含）以上

未滿 6 歲之兒童。 


